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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８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收董事表决票

９

张，实收董事表决票

９

张，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深发行申请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拟向深

圳发展银行武汉分行申请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期限为一年，中珠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潜江制药为中珠控股控股子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可以保障本公司

的利益。 本次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新增对外担保计划额度

内。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

４５００

万元授信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拟向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潜江支行申请人民币

４５００

万元的授信， 期限为一年，为

支持其发展，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全资子公司珠海中珠红旗投资有限公

司部分土地为此笔授信提供抵押。

潜江制药为中珠控股控股子公司，对其风险可控，可以保障本公司的利

益。 本次提供

４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抵押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新增对外担保计划额度

内。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以上两议案详见《中珠控股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八月十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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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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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潜江制药”）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

７５００

万元人民

币，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１６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６．４４５

亿元人民币。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潜江制药向深圳发展

银行武汉分行申请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期限为一年，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下简称“中珠控股”）提供保证担保；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潜江支行申

请人民币

４５００

万元的授信，期限为一年，中珠控股以全资子公司珠海中珠红

旗投资有限公司部分土地为此笔授信提供抵押。 潜江制药系中珠控股控股子

公司，公司持有

９２．５％

的股份，该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潜江市园林办事处章华南路特

１

号

法定代表人：陈旭

注册资本：

２

亿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冻干粉针剂、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滴眼剂、

滴耳剂、滴鼻剂、原料药（利巴韦林、阿昔洛韦、托吡卡胺、色甘酸钠、盐酸萘甲

唑林、门冬氨酸洛美沙星、加替沙星、萘哌地尔、聚乙烯醇、甲磺酸加贝酯）、小

容量注射剂（含激素类、第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注射液）、粉针剂、栓剂、

酊剂（外用）、搽剂、甘油剂、溶液剂（外用）生产、销售。 （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

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一般经营项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

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

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塑料包装用品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房

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潜江制药总资产为

３５１

，

４３５

，

９７１．８１

元，负债总额为

１４６

，

１５３

，

６４６．５８

元，净资产为

２０５

，

２８２

，

３２５．２３

元，净利润

４

，

７８３

，

１０９．２５

元。

关联关系：潜江制药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１

、潜江制药向深圳发展银行武汉分行申请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期限

为一年，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２

、 潜江制药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潜江支行申请人民币

４５００

万元的

授信，期限为一年，中珠控股以全资子公司珠海中珠红旗投资有限公司部分

土地为此笔授信提供抵押。

四、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

潜江制药为中珠控股控股子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可以保障本公司

的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新增对外担保计划额度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６．４４５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３４％

。 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

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

２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八月十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基金集中支付公告

（

２０１１

年

８

号）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天天收益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９０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的约定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０８－１０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０７－１１

至

２０１１－０８－０９

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

收益逐日累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

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

计算结果保留到分

，

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日在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合同约定的收益支付方式为红利再投资

。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直

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起可查询和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

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此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

手续费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次集中支付的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 本基金

管理人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按

１

元面值直接结

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支付。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投资者当日申购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当日赎回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０

日（遇非工作日顺延）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

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咨询办法

１

、投资者如有疑问，可通过原销售机构及其网点咨询，亦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服

中心（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相关信息。

２

、代销机构咨询电话：

中国银行

９５５６６

中国工商银行

９５５８８

交通银行

９５５５９

农业银行

９５５９９

建设银行

９５５３３

招商银行

９５５５５

中信银行

９５５５８

中国民生银行

９５５６８

北京银行

０１０－９６１６９

（北京）、

０２２－９６２６９

（天津）、

０２１－５３５９９６８８

（上海）、

０２９－

８５７６６８８８

（西安）

深圳发展银行

９５５０１

华夏银行

９５５７７

平安银行

４００６６－９９９９９

、（

０７５５

）

９６１２０２

宁波银行

９６５２８

、

９６２５２８

（上海地区）

光大银行

９５５９５

南京银行

０２５－９６４００ ４００８８－９６４００

北京证券

０１０－６８４３１１６６－８０１０

（注：该公司已被中国证监会撤销其证券业务许可，与本基金相关的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

东方证券

９５５０３

财富证券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５０

广发证券

９５５７５

国泰君安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华安证券

９６５１８

、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海通证券

９５５５３

华泰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８

民生证券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湘财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新时代证券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兴业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银河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招商证券

９５５６５

中信建投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渤海证券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安信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中信万通证券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国都证券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中银国际证券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上海证券

９６２５１８

华泰联合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５５

中信证券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８８８

山西证券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平安证券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光大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万联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中航证券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金元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德邦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西藏同信证券

４００－８８１１－１７７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宏源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恒泰证券

０４７１－４９６１２５９

江海证券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长城证券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爱建证券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华宝证券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英大证券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２９９３

广发华福证券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先拨

０５９１

）

申银万国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齐鲁证券

９５５３８

国信证券

９５５３６

国金证券

４００６ ６００１０９ ９５１０５１１１

（四川省内拨打）

长江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或

０２７－８５８０８３１８

大通证券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信达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华龙证券

０９３１－９６６６８

、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２０８

国联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

广州证券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３

、直销机构咨询电话：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０２１－２０８９９０５８ ０２１－２０８９９０５９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０１０－６６２１５９７８－５０６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０７５５－３３９８８７５９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以传

真

／

专人送达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九名，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就深圳海量

存储设备有限公司 （简称 “

ＨＳＰＣ

”） 股权转让事宜与

ＨＩＴＡＣＨ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Ｖ．

，（简称 “日立环球”）

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同意以

６

，

０００．１６６２

万元人民币的挂牌价格（或等值美

元）向日立环球出售本公司所持有的

ＨＳＰＣ

公司全部

１０％

股权（具体详见同日

２０１１－０４５

号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决定，本公司与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

（简称“

ＨＳＰＣ

”）另一股东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城开

发”）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一同公开挂牌出售所持有的

ＨＳＰＣ

公司共计

２０％

股权，首次挂牌总价合计为

１２

，

０００．３３２４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转让所持全

部

１０％

股权，首次挂牌价格为

６

，

０００．１６６２

万元人民币。 （相关公告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的

２０１０－０６７

、

２０１１－０２８

号公告以及巨潮资讯网）。 现挂牌手续已完成，挂牌期内

征集产生的意向受让方为

Ｈｉｔａｃｈ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Ｖ．

，（简称“日立环球”）。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资

产出售的交易价格及协议事项，同意以

６

，

０００．１６６２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

的摘牌价格向日立环球出售所持有的

ＨＳＰＣ

公司

１０％

股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该议案表决情况：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发表独

立意见认为： 公司通过公开挂牌的程序确定了

ＨＳＰＣ

公司

１０％

股权的交易价

格和交易对方，表决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本次资产出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并已获得国有资产代表持有人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核准备案（备案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１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基本情况

（

１

）名称：

Ｈｉｔａｃｈ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Ｖ．

，

（简称“日立环球”）

（

２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

３

）注册地：阿姆斯特丹

（

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５

）注册资本：

３５０

，

２４８

，

０００

欧元

（

６

）经营范围：业务范围涵盖了信息系统、电子设备、电力及工业系统、

消费产品、物流、材料及金融服务等业务领域。

２

、日立环球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日立环球未经审计总资产

３６．５５

亿美元，净资产

１２．５７

亿美元，营业收入

５９．８６

亿美元，净利润

６．１６

亿美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

ＨＳＰＣ

公司全部

１０％

股权，关于此交易标

的基本情况以及资产审计、 评估情况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刊

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２

、

ＨＳＰＣ

公司无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无涉及该

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交易金额：根据公开挂牌结果，本公司交易金额为

６

，

０００．１６６２

万元人

民币或等值美元。

２

、支付方式：日立环球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

后五个工作日内汇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的账户。 日立环球按照长城

开发、本公司和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要求支付的保证金，折抵为转让价款

的一部分。

３

、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

本合同由交易双方及执业产权经纪人、产权经纪组织签字盖章，并经上

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审核盖章，出具产权交易凭证方可生效。

４

、定价依据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和公司经营班子建议，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议同意以

６

，

０００．１６６２

万元人民币进行挂

牌。 现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后，最终确定交易价格为

６

，

０００．１６６２

万元

人民币或等值美元。

５

、交易对方支付能力

日立环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５９．８６

亿美元， 公司董事会相信日立环球

有足够的能力按时支付交易款项。

６

、过渡期的安排

基准日起至产权或资产转让的完成日止，

ＨＳＰＣ

公司产生的盈利或亏损

及风险由日立环球承接。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等其他事宜。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交易预计产生收益约为

１０２０

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出售资产所

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２

、鉴于股权交割事项尚需履行上海产权交易所的相关程序，且人民币

与美元的汇率不断变动，预计将会产生一定的汇兑损益。

七、备查文件

１

、本次出售资产事项的相关董事会决议

２

、本次出售资产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意向受让方资格确认意见书》

４

、《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八月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０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１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通

过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

事

９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时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６

个月，该补充资金已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继续使用募集资

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时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６

个月，该补充资金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并且不存在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证券

投资等高风险业务。

公司根据募集资金闲置情况及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了充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

效率，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公司拟继续将闲置募集资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

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的“《关于继续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上第一项议案尚须经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０日

i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０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２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有效。

一、本次会议的监事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是基

于公司的经营需要，并结合了募集资金闲置情况及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将暂时闲置的

募集资金继续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有效的发挥募集资金效益，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 同时符合了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

定。 同意公司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后并已归还前期补充流动资金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０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０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３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的相关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基本情况如下：

１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２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传化集团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二、会议出席和列席人员

１

、会议出席人员：在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星期四）深交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律师等；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会议列席人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 议案一：关于继续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四、网络投票相关事项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或互联网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

项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０１０

传化投票 买入 对应委托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 输入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１０

；

（

３

） 输入对应委托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委托价格，情况如下：

表决事项 议案名称 对应委托价格

总议案 代表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一 关于继续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元

（

４

）输入买入数量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委托数量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

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股东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

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姓

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

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

激活。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５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

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三）网络投票其他事项说明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如股

东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重复投票，也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

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

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３

、对于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

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五、会议登记方法

１

、股东登记时自然人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法人股东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信函以收到邮戳

为准）。

３

、登记地点：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证券部，邮政编码：

３１１２１５

。

４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８７２９９１

、

０５７１－８２８７１８５８

、

８３７８２０７０

（传真）。

５

、联系人：章八一先生、祝盈小姐。

六、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 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

通知进行。

３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４

、会务常设联系方式：

联系人：章八一先生、祝盈小姐。

电话号码：

０５７１－８２８７２９９１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１－８２８７１８５８

、

８３７８２０７０

电子邮箱：

ｚｑｂ＠ｅｔｒａｎｓｆａｒ．ｃｏｍ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０日

股东登记表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时本公司（或本人）持有传化股份股票，现登

记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股东帐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本公司（或本人）（证券帐号： ），持有浙江传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普 通 股 ， 兹 委 托 （身 份 证 号 ：

）出席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指示对股东大会

所列议案进行投票。 如无指示，则由代理人酌情决定投票。

表决事项 同意 弃权 反对

议案一

：

关于继续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为 。

法人股东盖章： 自然人股东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号：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０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４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利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６７２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４１

，

１９０

，

０００

股，每股

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６９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２２

，

７０１

，

１００．００

元，减除发行费

用人民币

１９

，

４９６

，

７９０．０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０３

，

２０４

，

３１０．００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对公司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天健验

〔

２０１０

〕

１７３

号《验资报告》。

一、关于继续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止。按照相关规定，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将该笔资金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项专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利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止。按照相关规定，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将该笔资金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项专户。

随着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推进及投入，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在保证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公司资

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决定继续将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期间，公司承诺未来十二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

资的情形。在过去十二月内也不存在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的情形。若募投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过目前预计，公司保证随时利用自有资金

及时归还，以确保募投项目进展。公司保证到期时足额归还，不存在影响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二、保荐机构保荐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认为：传化股份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解

决公司实际需要，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传化股份上述募集资金使

用行为已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华泰联合证券同意传化股份实施该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时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

６

个月， 该补充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继续使用募集资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时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６

个月，该补充资金已

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并且不存在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证券投资

等高风险业务。

公司拟继续将闲置募集资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

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到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此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

公司的经营需要，并结合了募集资金闲置情况及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将暂时闲置的募集

资金继续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有效的发挥募集资金效益，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同时符合了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

司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股东

大会通过之后并已归还前期补充流动资金起不超过

６

个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０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７

股票名称：

＊ＳＴ

宏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日前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行政处罚

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６

号），证监会对公司涉嫌违反证

券法律法规案（详见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８－０４２

）已调查完毕，依据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６

年，宏盛科技通过

４０７

份虚假提单骗取信用证承兑，金额合计

４８５

，

１２６

，

５４７

美

元， 其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９

）沪一中刑初字第

１００

号刑事判决等事实，证监会认定：“公司涉案

４０７

份

虚假提单没有真实贸易基础的事实。 ”

证监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拟决定：

一、责令宏盛科技整改，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

３０

万元。

二、对龙长生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３０

万元。

三、对鞠淑芝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１０

万元。

四、对孙自立、黄德丰、沈哲男、周延杰给予警告。

同时根据《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第三条和第五条的规定，认定龙长生为市

场禁入者，终身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

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公司享有陈述、申辩和

听证的权利；如果公司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证监会将根据上述事

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５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４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登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接到控股股东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茵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２４０

，

８０３

，

９６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３．５６％

）通知，

中茵集团将其持有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１

、股权质押登记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中茵集团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限售流通股

２０６

，

７７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６３．１６％

）质押给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并于当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该部分限售流通股

２０６

，

７７０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

２

、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中茵集团解除质押给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无

限售流通股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尚有

１６９

，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继续质押给国联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３

、 截止本披露日， 中茵集团持有本公司股权质押总额为

１９９

，

５２９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６０．９５％

。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８１

股票简称：

Ｓ＊ＳＴ

万鸿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务豁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一大

股东，以下简称“广州美城”）发出的《债务豁免函》，内容如下：

根据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与佛山市顺德奥健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吸

收合并协议》，由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对佛山市顺德奥健投资有限公司进

行吸收合并。 至此，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承继了佛山市顺德奥健投资有限

公司对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债权。

根据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

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作为股改对价之一，佛山市顺德奥健投资有限公司将对其持有的万鸿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中的

２．６

亿元予以豁免。 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佛山

市顺德奥健投资有限公司权利义务的承继方，将在签署本函后立即豁免上述

２．６

亿元的债务作为股改对价之一。

债务豁免后使公司净资产相应增加，公司财务指标大为改观

．

有利于公

司经营与发展。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６７

证券名称：运盛实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号

运盛（上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传闻情况

近日，公司关注到东方财富网股吧等媒体传闻公司涉及国际板以及浙西

稀土矿开发。

二、澄清说明

１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九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为中资公司，不存在外资参股及控股的情况。

２

、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目前未考虑涉及其他任何经营业务。 公司经

营正常，未发生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情形，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３

、经公司书面函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回函

明确表示：“近期及未来至少三个月内未有涉及贵公司控股股权变更或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发生，也未发现其他影响运盛实业股票交易价格的重大事项。 ”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运盛（上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９日


